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专业

关于申请专业型博士学位取得创新成果的规定

（2025版）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学术评价改革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博士学位评定相关工作，提高机械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依据《长春理工大学关于申请博士学位取得创新成果的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在解决国家和行业重点、重大工程需求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取得的创新成果须与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内容密切相关，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成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专利转化、科技奖励、行业标准等。涉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目录中的学术成果不纳入取得的创新成果。

第三条 学位申请者取得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博士学位：

1. A类创新性成果1项；

2. B类创新性成果2项；

3. C类创新性成果。

	层次
	成果说明

	A类
	（1）发表SCI收录的一区论文或ESI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

	
	（2）获得国家科技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并持有获奖证书；国防技术发明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或以上，署名单位须有长春理工大学，学生及导师排名须为前5名。

	
	（3）获得国家或国际专利奖（金奖、银奖），长春理工大学须为前2署名单位，署名须含导师和学生，其中一人排名须为前2名。

	
	（4）专利或其他成果转化金额150万元以上，以成果转化过程中签订的合同（协议）和财务到款凭证为依据。（可累计）

	
	（5）长春理工大学作为项目牵头单位获批1项相关工程领域的国家（部委）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含课题）等军民口重大、重点工程项目，以上级机关下达的任务书为依据，导师须为主要参与成员（排名前2），学生排名前5。

	
	（6）与学位论文或实践类成果相关的有显示度的总经费超千万元科研项目为长春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并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以签订的任务书和财务到款凭证为依据，导师须为主要参与成员（排名前2），学生排名前5。

	B类
	（1）发表SCI收录的二区学术论文。（此项不可累计）

	
	（2）获得国家或国际专利奖（金奖、银奖、优秀奖），署名单位须有长春理工大学，学生及导师排名须为前5名，优秀奖第一署名单位须为长春理工大学，学生或导师排名第1名。

	
	（3）参与编制国家、行业或国资委所属央企标准1项（有标准编号），起草单位须有长春理工大学，导师和学生排名均为前5名。

	
	（4）获得国防技术发明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署名单位须有长春理工大学，署名须含导师和学生，其中一人排名前3名。

	
	（5）专利或其他成果转化金额100万元以上，以成果转化过程中签订的合同（协议）和财务到款凭证为依据。（可累计）

	
	（6）参与完成1项相关工程领域的国家（部委）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含课题）等军民口重大、重点工程项目，长春理工大学作为项目参研单位，以参研单位与牵头单位签订的合同（成员名单）为依据。导师须为主要参与成员（排名前2），学生排名前5。

	
	（7）与学位论文或实践类成果相关的科研项目为长春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并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以签订的任务书和财务到款凭证为依据。导师须为项目负责人，学生排名前5。

	C类
	发表SCI收录的三区或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中文领军期刊论文3篇，并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专利和科研成果获奖、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为机械工程学科建设提供重要成果支撑。（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第四条 创新成果应为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在双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第五条 与上述成果水平相当、由同行专家充分评议或有关权威组织机构认定、使用的其它成果，须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说明。
第六条 发表论文是指正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含增刊、专刊、会议论文集，不含录用通知。论文检索情况，须出具检索证明。SCI收录论文分区以发表当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升级版大类分区）为准。同一篇学术论文如被多个索引数据库收录，按最高档次计算。

第七条 成果完成人署名要求：

1. 学术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长春理工大学，学位申请者为第一作者，导师须为通讯作者，若导师为第一作者，学位申请者须为第二作者。

2. 转化应用的授权国家（国防）发明专利，专利权人须为长春理工大学，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学位申请者可为第二发明人；若学位申请者为第一发明人，则导师须为第二发明人。

第八条 本规定中的注意事项：
1. 相关创新成果，仅供一位学位申请者使用。

2. 所取得的创新成果须与学位论文或用于申请学位的实践成果相关，不相关成果不予认定。

第九条 本规定从 2025 级专业型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本规定未尽事宜，由长春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